江西师范大学专利申请诚信承诺书
专利名称：
发 明 人：
代理机构：
专利类型：□发明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本人/本学院就上述专利申请及向南昌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申请快速审查服务，严格遵守《专利法》《专利法实施细则》《关于规范申请专利行为的办法》（国家知识产权局令第77号）及《江西师范大学科研诚信建设与管理办法》校发〔2023〕119号，郑重作出如下承诺：
一、专利申请诚信与规范申请承诺
1. 本专利以真实创新为目的，以实际研发活动为基础，严格恪守诚实信用原则，不属于为牟取不当利益、虚构业绩而提交的非正常专利申请。
2. 研发过程符合学术规范，相关数据、技术方案及成果均经过学院审核，真实有效，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
3. 该发明项目的核心技术内容尚未在任何公开出版物、会议、网络平台或其他公开渠道发布或披露，处于未公开状态。
4. 本专利不存在国知局认定的下列非正常申请行为：
（1） 同时/先后提交发明创造内容明显相同、或仅简单组合变化的多件专利申请；
（2） 编造、伪造、变造技术内容、实验数据、技术效果，或拼凑现有技术；
（3） 发明创造与申请人、发明人实际研发能力及资源条件明显不符；
（4） 利用计算机程序随机生成技术内容申请专利；
（5） 为规避审查故意设置无实际价值、变劣、非必要缩限保护范围的技术方案；
（6） 为逃避监管分散、异地、先后提交关联专利申请；
（7） 倒买倒卖专利申请权/专利权、虚假变更发明人/设计人；
（8） 专利代理机构或个人诱导、教唆、合谋实施非正常申请；
（9）其他违反诚实信用、扰乱专利工作秩序的非正常申请行为。
5. 发明人署名严格按实际研发贡献排序，全体发明人知情同意，无虚假署名、不当挂名、冒名顶替等情形。
6. 专利权属清晰，职务发明依规申报，不将未授权技术、合作未界定权属技术、涉密技术擅自申请专利。
7. 申请材料真实完整，无不实陈述、隐瞒信息、虚构研发过程等行为。
二、失信责任
1. 本人/本单位承诺严格履行上述全部条款。若违反承诺或被认定为非正常申请，自愿承担全部责任：主动撤回专利申请、配合撤销已授权专利、退还相关科研奖励与资助；接受学校依规处理；造成学校或第三方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涉及违法违规的，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 学校将依据违规情节轻重，对学院相关责任人及直接责任人采取约谈、诫勉谈话、通报批评、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等方式问责并责令限期整改，同时视情取消学院及直接责任人当年度评奖评优资格，核减或取消学院当年度科研申报指标与科研绩效。

所有发明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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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情况是否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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